承诺书
（本页填报后打印签字盖章，扫描上传）
	一、承诺事项

	本司根据《厦门市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若干措施》（厦科规〔2023〕1号）自愿申报厦门市企业创新中心授牌事项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（一）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完成相关工作，所提交材料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；
（二）愿意接受市科技局监管，违诺失信后自愿接受约束或惩戒，依法承担相应责任，承担填报内容涉及的包括知识产权纠纷等在内的一切风险；
（三）同意按照《厦门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》规定，违背承诺约定行为作为失信信息记录至市信用平台，并予以公开。

	二、送达地址、送达方式确认事项

	1.本确认书所确认的以下送达地址、送达方式适用于行政程序、诉讼程序等。
3.我司同意电子送达,送达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,即为有效送达。
3.我司承诺以下信息准确、有效，如有变更，将在10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厦门市科学技术局。

企业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注：如法定代表人无法签字，须提供授权委托书，由被授权人签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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